
互聯網上的招標公告 

 
 

採 購 局  :  發 展 局  

招 標 編 號  :  PLB(T) 001/2015 

項  目  :  向 可 能 受 《 土 地 （ 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） 條

例 》 （ 第 545章 ） 下 強 制 售 賣 申 請 影 響 的 少 數

份 數 擁 有 人 提 供 外 展 支 援 服 務 及 教 育 公 眾 和 宣

傳 調 解 在 強 制 售 賣 個 案 的 作 用 （ 支 援 少 數 份 數

擁 有 人 外 展 服 務 ）  

內  容    :  支 援 少 數 份 數 擁 有 人 外 展 服 務 的 目 的 ， 是 透 過

資 訊 服 務 、 技 術 及 情 緒 支 援 ， 向 受 《 土 地 （ 為

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） 條 例 》 下 強 制 售 賣 或 私

人 發 展 商 收 購 影 響 的 舊 樓 少 數 份 數 擁 有 人 提

供 支 援 ； 以 及 教 育 公 眾 和 宣 傳 調 解 在 強 制 售 賣

個 案 的 作 用 。  

承 辦 商 須 在 12 個 月 的 合 約 期 內 於 一 個 或 兩 個

地 區 羣 組（ 即 第 1羣 組 － 香 港 島 羣 組 及 第 2羣 組

－ 九 龍 及 新 界 羣 組 ）提 供 支 援 少 數 份 數 擁 有 人

外 展 服 務 。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會 就 每 一 羣 組

各 批 出 一 份 合 約 。  

投 標 者 可 就 一 份 或 兩 份 合 約 投 標 。 如 欲 就 兩 份

合 約 投 標 者 ， 必 須 就 每 份 合 約 分 別 投 標 。  

查 詢  : 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號  
政 府 總 部 西 翼 17樓  
發 展 局 規 劃 地 政 科  
市 區 更 新 及 屋 宇 部  
市 區 更 新 組  
（ 經 辦 人 ：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（ 市 區 更 新 ） ）  
電 話 號 碼 ： （ 852） 3509 8875 
傳 真 號 碼 ： （ 852） 2905 1002 

截 標 日 期  :  2015年 6月 16日 （ 星 期 二 ） 中 午 12時 （ 香 港 時

間 ） 。 逾 期 的 投 標 概 不 受 理 。  

 

 



 

 

 

遞 交 標 書  :  投 標 者 必 須 在 信 封 面 註 明 招 標 編 號 、 投 標 項 目

（ 但 不 得 有 任 何 記 認 ， 使 人 認 出 投 標 者 的 身

分 ）及「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開 標 委 員 會 主 席 收 」，

並 把 投 標 書 投 入 香 港 北 角 渣 華 道 333號 北 角 政

府 合 署 地 下 的 「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投 標 箱 」 內 。

投 標 簡 介 會  ：  有 關 是 次 招 標 的 簡 介 會 將 於 2015 年 6 月 10 日

（ 星 期 三 ）下 午 3時 30分 於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號

政 府 總 部 地 下 第 7號 會 議 室 以 粵 語 進 行 。 每 位

投 標 者 最 多 可 提 名 2名 代 表 參 加 。 有 意 參 加 的

投 標 者 須 填 妥 在 招 標 文 件 夾 附 的 回 條 ， 並 把 回

條 於 2015 年 6 月 9 日 或 以 前 交 回 發 展 局 常 任 秘

書 長 （ 規 劃 及 地 政 ） （ 經 辦 人 ： 高 級 行 政 主 任

（ 市 區 更 新 ） ） 。 有 關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招 標 文 件

第 I部 第 20條 。  

索 取 投 標 表 格 ：  投 標 表 格 可 於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號 政 府 總 部 西

翼 17 樓 發 展 局 規 劃 地 政 科 市 區 更 新 及 屋 宇 部

市 區 更 新 組 索 取（ 電 話 號 碼：（ 852）3509 8875，

傳 真 號 碼 ： （ 852） 2905 1002） 。  

附 註  ：  是 次 招 標 不 受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政 府 採 購 協 定 規

管 。 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不 一 定 採 納 索 價 最 低 的

投 標 書 或 任 何 一 份 投 標 書 ， 並 有 權 與 任 何 投 標

者 商 議 批 出 合 約 的 條 款 。  

批 出 是 項 合 約 的 詳 情 ， 將 在 互 聯 網 上 公 布 。  

 
 
 
 
 


